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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 言 

控制性详细规划是我国具有法定效力的规划编制层次，是衔接城市总体规划

(或分区规划)与修建性详细规划、衔接规划设计与管理实施的中间环节，是指导

城市规划调控城市土地开发和各项建设活动的法定依据。 

规划地块位于滁州市琅琊新区中心片区，为贯彻“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

共享”的发展理念，优化中心城区的城市功能布局，适应规划地块在下阶段的详

细规划布局和建设的实际需要，促进土地资源合理利用。 

在 2021 年 3 月《琅琊新区中心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》获滁州市人民政

府批复，有效的指导了琅琊新区中心片区地块建设的顺利推进，取得了良好的社

会经济效益。 

受滁州市琅琊区人民政府委托，需对《琅琊新区中心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

编》中部分地块做出相应调整，以下简称现行控规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

规划法》、《安徽省城乡规划条例》、《滁州市城市总体规划（2012-2030年）2018

年修改》、《滁州市控制性详细规划通则（试行）》及有关法律、法规，本次报告

主要对滁州市琅琊新区中心片区 D-08-1 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的必要性和可

行性进行分析论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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琅琊新区中心片区池河路与银山路交口西南侧 

D-08-1 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论证报告 

一、现状概况 

1.1 城市概况 

滁州市位于安徽省东部（皖东）。地理坐标为北纬 31°51´～33°13´,东经

117°09´～119°13´之间。滁州市域东北和东部分别与江苏省淮安市、扬州市毗

邻，南与江苏省南京市接壤，西南和西部同安徽省巢湖和合肥市相连，西北和北

部与淮南市、蚌埠市相依。滁州市区距首都北京铁路里程为 1104 公里，距省会

合肥市铁路里程为256公里，距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上海市铁路里程为389公里，

距江苏省省会南京市铁路里程 56公里，直线距离只有 50公里。 

《滁州市城市总体规划（2012-2030 年）》将滁州市定位为皖苏之间新型区

域中心城市、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和优秀文化旅游城市。中心城区规划形成“一

带二核三片四轴十组团”的空间结构；一带为清流河生态景观带；二核为琅琊山

风景区生态核和明湖生态湿地景观核；三片是滁西、滁东、滁南片区，片区之间

由铁路、河流、生态绿地分隔，并由环路和城市快速道路相连；四轴为南谯路—

中都大道、滁州大道、世纪大道、清流路四条城市发展轴；十组团是十个产城一

体配套组团，分别是老城组团、琅琊组团、城北工业组团、城东工业组团、示范

园组团、苏滁组团、科教园组团、城南组团、高铁站北组团、明湖组团。 

本次规划调整地块位于琅琊组团内。 

1.2 地块位置 

本次调整的 D-08-1 地块位于滁州市琅琊新区中心片区，池河路与银山路交

口西南侧，琅琊区人民法院北侧，总面积约 1.99公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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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调整地块在全市位置 

  

图 2调整地块在琅琊新区中心片区位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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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现行控规方案及实施情况简介 

2.1 现行控规简述 

《琅琊新区中心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》于 2021年 03月经滁州市政府批

复通过，本次拟调整的池河路与银山路交口西南侧 D-08-1地块位于该片区内。 

 

图 3 控规批复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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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行控规位于滁州市琅琊新区中心片区，紧邻清流河，规划范围为：北至池

河路与滁河路，南至淮河路，西至滨河路，东至皇甫山路和银山路，共计 21 个

地块。 

现行控规中拟调整地块 D-08-1 的用地性质规划为行政办公用地，根据实际

发展需求，需对地块做进一步的优化。 

 

图 4 滁州市琅琊新区中心片区控规修编 

2.2 现行控规对 BH05-05 地块的控制要求 

规划地块开发指标控制一览表 

地块编号
用地性质
代码

用地性质
地块面积
(㎡)

容积率
建筑密度

(%)
建筑限高
（m)

绿地率
(%)

备注

D-05-1 G2 防护绿地 6111 / / / / /

D-05-2 A1 行政办公用地 32622 1.2 35 24 30 10kv开闭所

D-05-3 S42 社会停车场用地 4456 / / / / /

D-06-1 A1 行政办公用地 29607 / / / / 现状建成 行政中心

D-07-1 G3 广场用地 15587 / / / / 现状建成 

D-08-1 A1 行政办公用地 19921 1.2 35 24 30 /

D-08-2 A1 行政办公用地 19047 / / / / 现状建成 法院

D-08-3 G2 防护绿地 2198 / / / / 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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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5 批复图则 

三、地块内部及周边现状概况 

地块北侧为池河路，东侧为银山路，西侧为广场东路，南侧为琅琊区人民法

院，地块总面积 1.99 公顷。地块周边区域已建设，南临琅琊区人民法院，西侧

地块为琅琊区人民政府，北侧与东侧地块为居住用地。 

地块内部暂未建设，现状有部分临时工棚，土地平整，适宜建设。 

地块周边道路均已建设完成，其中，琅琊大道为主干道，红线宽度 40 米；

银山路与池河路为次干道，红线宽度 30 米；广场东路为支路，红线宽度 20 米。

地块整体交通通达条件良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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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6地块卫星图 

 

图 7地块鸟瞰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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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规划调整依据 

根据本项目的实际情况，结合规划论证的基础资料和论证需要，本报告主要

依据包括了以下法律法规、技术规定及相关规划。 

（1）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（2019年修正） 

（2）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（2019年修正） 

（3）、《国土空间调查、规划、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（试行）》 

（4）、《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》（CJJ 37-2016） 

（5）、《城市、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》（2011.1）； 

（6）、《安徽省城乡规划条例》 

（7）、《滁州市城市总体规划（2012-2030）》（2018年修改）； 

（8）、《滁州市控制性详细规划通则（试行）》 

（9）、《琅琊新区中心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》 

（10）、国家、地方其它相关法律、法规以及基础资料。 

五、控规调整的必要性分析 

5.1 法规条例 

依据《安徽省城乡规划条例》第四十二条规定，控制性详细规划有下列情形

之一的，组织编制机关可以依法组织修改： 

1、总体规划修改对用地布局和功能产生重大影响的； 

2、实施国家或者省重点项目需要修改的； 

3、实施基础设施、公共服务设施和防灾减灾工程等民生工程建设需要修改

的； 

4、规划审批机关认为应当修改规划的其他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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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9《城乡规划法》控规修改条例  

 

图 10《安徽省城乡规划条例》控规修改情形 

5.2 地块调整必要性 

1、配合琅琊新区发展，服务于琅琊区 

地块位于琅琊新区中心片区核心位置，琅琊新区的公共服务中心是集区级行

政办公、公共服务、商业休闲、医疗卫生、文化教育等功能于一身区级公共服务

中心。为满足琅琊区市民的生活需求，需要提高地块用地指标。琅琊新区中心片

区应该成为滁州市标志性的地域空间，塑造优美的城市景观。地块作为机关团体

用地/文化用地，与周围建筑保持风格、尺度一致，提升城市发展的质量。 

D-08-1 地块位于琅琊新区中心片区，用地性质为机关团体用地/文化用地。

此次 D-08-1 地块调整符合《安徽省城乡规划条例》第四十二条规定的控制性详

细规划修改情形，即“实施基础设施、公共服务设施和防灾减灾工程等民生工程

建设需要修改控规”。 

2、节约用地，提高土地利用率 

现行控规中 D-08-1 地块周围以行政办公用地、居住用地为主，现行控规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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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积率为≤1.2，建筑密度为≤35%。为充分利用土地资源，提高政务服务能力，

此次控规调整提高容积率≤1.6，建筑密度≤40%。在保证 D-08-1 地块服务功能

不改的前提下，拟适当提高地块的开发强度，提高地块建筑限高，以达到节约用

地，提高土地利用率的目的。 

3、提高绿地率，符合规范要求 

根据《滁州市城市绿化条例》要求，机关团体、学校、医院、科研院所等单

位建设项目绿地率不低于百分之三十五。该地块原绿地率为 30%，为满足条例规

范要求，提高绿化环境水平，调整绿地率至 35%。 

因此，此次 D-08-1地块控规调整是必要的。 

六、控规调整的可行性分析 

6.1 控规调整不涉及总规强制性内容 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(2019 修正) 第十七条，规划区范围、

规划区内建设用地规模、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用地、水源地和水系、基本农

田和绿化用地、环境保护、自然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以及防灾减灾等内容，应当

作为城市总体规划、镇总体规划的强制性内容。 

依据《安徽省城乡规划条例》、《城镇、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》（建

设部 7号）第十九条，控制性详细规划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建立规划动态维护制度，

有计划、有组织地对控制性详细规划进行评估和维护。 

本次规划 D-08-1地块用地性质在《滁州市城市总体规划（2012-2030）2018

年修改》为行政办公用地，此次调整地块的容积率、建筑密度，提高绿地率，用

地性质为机关团体用地/文化用地，用地性质符合总体规划，地块调整合法合规，

不涉及总规强制性内容。 

6.2 调整后与现行规划的关系 

地块的用地指标和控制强度较原方案进行了调整改善，控规指标根据调整后

的用地布局和功能要求进行规定，容积率、建筑密度、绿地率等指标有所优化。

地块周边主要为行政办公用地、居住用地，地块调整后，丰富了琅琊新区中心片

区城市面貌，形成错落有致的天际线，有利于提升片区的城市面貌。 

此次调整未改变片区的用地结构，对片区功能加以完善，调整后与现行片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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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规无冲突。 

表 1：地块已批复控制指标表 

地块编

号 

用地

性质

 

用地性质 
地块面积

（㎡） 
容积率 

建筑密度

（%） 

建筑限高

（m） 

绿地率 

（%） 
备注 

D-08-1 A1 
行政办公用

地 
19921 1.2 35 24 30  

表 2：地块拟调整后控制指标表 

地块编

号 

用地性质

代码 
用地性质 

地块面

积（㎡） 

容积

率 

建筑

密度

 

建筑限

高（m） 

绿地

率 

 

备注 

D-08-1 0801/0802 

机关团体

用地/文化

用地 

19921 ≤1.6 ≤40 24 ≥35 

绿化率包含

地面绿化与

屋顶绿化   

 

 

图 11 调整后地块图则 

6.4 对公共服务设施的影响 

本次规划调整地块增加用地性质，对公共服务设施需求基本不变。同时，控

规指标调整后，更好的提高了地块公共服务的能力，因此，相较现行控规，将对

公共服务的能力带来有利的影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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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5 对道路交通的影响 

地块所在区域交通条件较好，从地块周边的城市路网体系分析，周边路网结

构合理、道路等级明确、交通流线清晰。本次规划调整的内容不改变道路路网，

不破坏区域主次干道框架体系。 

6.6 对市政设施的影响 

调整后的地块用地面积不变，用地性质及使用功能与现行控规相同，对给水、

排水、电力、电信等配套市政基础设施需求基本不变，现有及规划的市政设施仍

能满足地块需求。因此市政设施配套对区域市政设施基本无影响，规划调整技术

上是可行的。 

因此，地块控规调整是可行的。 

七、结论 

经对项目区位和地块调整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分析研究，结合实际操作性，在

满足国家和地方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前提下，本次报告形成以下结论： 

本次调整变更原地块容积率、建筑密度、绿地率，配合地块交通组织，促进

了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；规划调整后不会对城市交通、公共服务设施、市政基础

设施等带来不利的影响。 

因此，对琅琊新区中心片区池河路与银山路交口西南侧 D-08-1 地块控制性

详细规划调整论证的方案是可行的，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相关要

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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